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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合同”）“第二十一部分 基金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之基础份额（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基金份
额净值高至 1.500 元或以上时，本基金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截至 2020 年 2 月 18 日， 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509 元，达
到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 根据基金合同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 本基金将以 2020 年 2 月 19 日为基
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本次不定期份额折算的基准日为 2020 年 2 月 19 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由于本基金为分级基金， 因此基金份额折算对象包含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

记在册的本基金之基础份额（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场外份额和场内份额的合计，
基金代码：161028，其中场内简称：新能源车）、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场内简称：
新能车 A，基金代码：150211）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场内简称：新能车 B，基金
代码：150212）。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当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高至 1.500 元或以上，本基金将分别对

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 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进行份额
折算， 份额折算后本基金将确保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
的比例为 1：1，份额折算后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富国新能
源汽车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和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均调整
为 1.000 元。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折算前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及富
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 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超出 1.000 元
的部分均将折算为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分别分配给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富国新
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的持有人。

（1）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数=
持有场外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

场外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分配； 持有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分配。

（2）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
折算后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的份额数保持不变，即
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份额数=

其中，
：折算后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的份额数，下同

（3）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
折算后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的份额数保持不变，即
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份额数==

其中，
：折算后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的份额数，下同
：折算前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的份额数，下同
：折算前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下同

（4）折算后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总份额数
折算后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总份额数=折算前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份额

数+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数+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数+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持有人新
增的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数

（5）按照上述折算和计算方法，可能会给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资产净值造成 微
小误差，视为未改变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资产净值。

（6）举例
某投资人持有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

车 B 份额分别为 100,000 份，10,000 份和 10,000 份，在本基金的不定期份额折算基
准日，假设三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如下表所示（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此处采用假
设的净值进行计算； 基准日折算前准确的净值以当日日终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经托
管人复核的净值为准），折算后，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
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均调整为 1.000 元。

折算前 折算后
基金份额净值（假
设值） 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

富国新能源汽车份
额 1.500元 100,000份 1.000元 150,000 份富国新能源汽车份

额

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 1.028元 10,000份 1.000元

10,000 份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 + 新增 280 份富国新能
源汽车份额

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 1.972元 10,000份 1.000元

10,000 份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 + 新增 9,720 份富国新
能源汽车份额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1、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 2020 年 2 月 19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含定

期定额投资，下同）、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同）、
配对转换业务；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正常交易；基准日
日终，基金管理人将计算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2、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2020 年 2 月 20 日），本基金
将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
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将于该日停牌一天； 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将完成
份额登记确认及份额折算。

3、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2020 年 2 月 21 日），基金管
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认结果，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自
该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但仍需遵循基金
管理人 2019 年 3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场外大额申购、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并暂停跨系统转托管（场外转场内）业务
的公告》及 2019 年 6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暂停场内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中的相关限制，相关限制如有调整，以基金管
理人届时最新公告为准； 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将于当
日开市起恢复正常交易。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20 年 2
月 21 日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
价为 2020 年 2 月 20 日的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的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 0.001 元）。

5、2020 年 2 月 21 日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均可能
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重要提示
1、本基金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

定期份额折算后， 原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持有人将持有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
和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
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预期
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此外，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为跟踪中证新能源汽车
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原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
持有人还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2、本基金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
额折算后， 原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持有人将同时持有高风险收益特征的富国新
能源汽车 B 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风险收益特征将发
生较大变化，且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大幅提升，由目前的杠杆恢复到初始的 2 倍杠
杆水平。 此外，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
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增加。

3、由于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
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
的折溢价率可能随之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
价所带来的风险。

4、原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办理配对
转换业务将此次折算获得的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分拆为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
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

5、折算后，本基金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份额数量会增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
资产，持有极小数量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和场内富国新
能源汽车份额的持有人， 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1 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
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6、此次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不是触发折算阀值当日，折算基准日的富国新能
源汽车份额净值与折算阀值 1.500 元可能有一定差异。

7、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敬请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8、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fullgoal.com.cn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8－0688（免长途话费）。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9 日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 34 家销售机构签署的
基金销售服务协议， 本公司自 2020 年 2 月 19 日起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为易方达研
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008286）的销售机构。

特别提示：2020 年 2 月 19 日至 2020 年 3 月 3 日为本基金的认购期。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13 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13 号
法定代表人：王滨
客户服务电话：400-830-8003
网址：www.cgbchina.com.cn
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188 号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188 号
法定代表人：任德奇
联系人：王菁
联系电话：021-58781234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3.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7 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7 号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联系人：赵杨
联系电话：0755-22166574
客户服务电话：95511-3
传真：021-50979507
网址：bank.pingan.com
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17 号首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17 号
法定代表人：张东宁
联系人：周黎
客户服务电话：95526
传真：010-66226045
网址：www.bankofbeijing.com.cn
5.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莞城区体育路 21 号
办公地址：东莞市莞城区体育路 21 号东莞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卢国锋
联系人：朱杰霞
联系电话：0769-22111802
客户服务电话：956033
网址：www.dongguanbank.cn
6.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黄山路 28 号四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533 号
法定代表人：周泽荣
联系人：许悦
联系电话：020-38173552
客户服务电话：4008308001
传真：020-38173857
网址：www.ghbank.com.cn
7.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泉州市丰泽区云鹿路 3 号
办公地址：泉州市丰泽区云鹿路 3 号
法定代表人：傅子能
联系人：董培姗
联系电话：0595-22551071
客户服务电话：400-88-96312
传真：0595-22578871
网址：www.qzccbank.com
8.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101 号商业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101 号商业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世群
联系人：孙瑜
联系电话：0592-5310251
客户服务电话：400-858-8888
传真：0592-5373973
网址：www.xmbankonline.com
9.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路 60 号
办公地址：西安市高新路 60 号
法定代表人：郭军
联系人：白智
联系电话：029-88992881
客户服务电话：40086-96779（全国）、96779（陕西）
网址：www.xacbank.com
10.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 1346 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 1346 号珠海华润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晓勇
联系人：李阳
联系电话：4008800338
客户服务电话：96588（广东省外请加拨 0756），400-8800-338
网址：www.crbank.com.cn
11.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35 号
办公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35 号庄家金融大厦 23-26 层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联系人：李卓颖
联系电话：0311-66008561
客户服务电话：95363（河北省内）；0311-95363（河北省外）
传真：0311-66006414
网址：www.s10000.com
12.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 地 址 ：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杭 大 路 15 号 嘉 华 国 际 商 务 中 心

201，501，502，1103，1601-1615，1701-1716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5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陆建强
联系人：陶志华
联系电话：0571－87789160
客户服务电话：95336
网址：www.ctsec.com
13.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 2 号莲富大厦 17 楼
办公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深田路 46 号深田国际大厦 20 楼
法定代表人：王勇
联系人：邱震
联系电话：0592-2079259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9-886
传真：0592-2079602
网址：www.gwgsc.com
1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南塔楼 10-19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南塔楼 10-19 层长

城证券
法定代表人：曹宏
联系人：梁浩
联系电话：0755-83530715
客户服务电话：400-6666-888
传真：0755-83516199
网址：www.cgws.com
15.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 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 A 座-大连

期货大厦 38、39 层
办公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 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 A 座-大连

期货大厦 38、39 层
法定代表人：赵玺
联系人：谢立军
联系电话：0411-39991807
客户服务电话：4008-169-169
传真：0411-39673214
网址：www.daton.com.cn
16.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12、15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2-15 层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联系人：和志鹏
联系电话：010-66559371
客户服务电话：95309
传真：010-66555133
网址：www.dxzq.net
17.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 36 号华远华中心 4、5 号楼 3701-371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盘古大观 A 座 40F
法定代表人：施华
联系人：程博怡
联系电话：010-56437060
客户服务电话：95571
传真：010-56437013
网址：www.foundersc.com
18.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周健男
联系人：龚俊涛
联系电话：021-22169999
客户服务电话：95525
传真：021-22169134
网址：www.ebscn.com

19.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李颖
联系电话：0755-82130833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传真：0755-82133952
网址：www.guosen.com.cn
20.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客户服务电话：95553
传真：021-23219100
网址：www.htsec.com
21.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满世尚都办公商业综

合楼
办公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满世书香苑办公楼 7 楼
法定代表人：庞介民
联系人：熊丽
联系电话：0471-4972675
客户服务电话：4001966188,956088
网址：www.cnht.com.cn
22.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27 号 1# 楼 3 层、4 层、5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18-19 楼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王虹
联系电话：021-20655183
客户服务电话：95547
传真：021-20655196
网址：www.hfzq.com.cn
23.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 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28 号华泰证券广场
法定代表人：张伟
联系人：庞晓芸
联系电话：0755-82492193
客户服务电话：95597
传真：025-83387523
网址：www.htsc.com.cn
2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 号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 号华西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联系人：张彬
联系电话：010-58124967
客户服务电话：95584
传真：028-86150040
网址：www.hx168.com.cn
25.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深南大道 2008 号中国凤凰大厦 1

栋 20C-1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俞洋
联系人：杨莉娟
联系电话：021-54967552
客户服务电话：95323（全国）、400-109-9918（全国）、029-68918888（西安）
传真：021-54967293
网址：www.cfsc.com.cn
26.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口市南宝路 36 号证券大厦 4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4001 号时代金融中心大厦 17 楼
法定代表人：王作义
联系人：刘萍
联系电话：0755-83025693
客户服务电话：95372
传真：0755-83025625
网址：www.jyzq.cn
27.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大厦 20

楼 2005 室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大厦 20

楼 2005 室
法定代表人：李琦
联系人：王怀春
联系电话：0991-2307105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0-562
传真：010-88085195
网址：www.hysec.com
28.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 45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世纪商贸广场 45 层
法定代表人：杨玉成
联系人：余敏
联系电话：021-33388252
客户服务电话：95523、4008895523
传真：021-33388224
网址：www.swhysc.com
29.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198 号新南城商务中心 A 栋 11 楼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198 号新南城商务中心 A 栋 11 楼
法定代表人：孙永祥
联系人：李欣
联系电话：021-38784580-8918
客户服务电话：95351
传真：021-68865680
网址：www.xcsc.com
30.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肖林
联系人：尹旭航
联系电话：010-63081000
客户服务电话：95321
传真：010-63080978
网址：www.cindasc.com
31.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惠州市江北东江三路 55 号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大堂和三、

四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02 号中广核大厦北楼 10 层
法定代表人：严亦斌
联系人：彭莲
联系电话：0755-83331195
客户服务电话：95564
公司网址：http://www.ykzq.com
32.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法定代表人：霍达
联系人：黄婵君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客户服务电话：95565、400-8888-111
传真：0755-82943636
网址：www.newone.com.cn
33.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201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201 号浙商证券大楼 8 楼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联系人：高扬
联系电话：0571-87902974
客户服务电话：95345
传真：0571-87901913
网址：www.stocke.com.cn
34.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 栋第 18-21

层及第 04 层 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A 座 4 层、18-21 层
法定代表人：高涛
联系人：万玉琳
联系电话：0755-82026907
客户服务电话：95532
网址：https://www.ciccwm.com
35.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
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
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
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
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9 日

易方达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恢复机构客户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积极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1100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0年 2月 20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20年 2月 20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0年 2月 20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注：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0 年 2 月 20 日起恢复办理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机构客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或登陆本

公司网站 www.efunds.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9 日

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不定期
份额折算业务期间暂停申购、赎回、转换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
场内简称 新能源车
基金主代码 16102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和《富
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年 2月 19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年 2月 19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年 2月 19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0年 2月 19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
始日 2020年 2月 19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
转入、转换转出、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截至 2020年 2月 18日， 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之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净值为
1.509元，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 1.500 元或
以上。 本基金将以 2020年 2月 19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办理不
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
业务规定，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2020年 2月 19日及 2020 年 2
月 20 日暂停本基金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申购、赎回、定期定
额投资、转换转入、转换转出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20年 2月 21日
恢复赎回起始日 2020年 2月 21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年 2月 21日
恢复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0年 2月 21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
始日 2020年 2月 21日

恢复申购、赎回、转换
转入、转换转出、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本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将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办理完毕，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2020年 2月 21日起恢复本基金富国
新能源汽车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
基金简称 新能源车 新能车 A 新能车 B

下属分级基金的
交易代码 161028 150211 150212

该分级基金是否
暂停申购、 赎回、
转换转入、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

是 否 否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只可以进行

场内与场外的申购和赎回，但不上市交易；下属分级份额中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
与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只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不可单独进行申购或
赎回。

（2）本基金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及配对转换
业务，但仍需遵循基金管理人 2019 年 3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场外大额申购、 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并暂停跨系统转
托管（场外转场内）业务的公告》及 2019 年 6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
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场内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中的相关限制，相关限
制如有调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最新公告为准。

（3）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暂
停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情况进行说明，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不定期份额折
算业务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基金管理人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刊登在《证券日报》
及公司网站上的《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不定期份
额折算业务的公告》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8－0688（免长途话费）。

（4）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9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旗下广发汇瑞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746，以下简称“本基金”），由“广发汇瑞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基金合同修订变更而来，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转型成立，《广发汇瑞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合同》”）同日正式生效。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经与本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通过，我司决定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起，修改本基金开
放期设置，由“5-10 个工作日”修改为“2-20 个工作日”，并据此修改《基金合同》相关内容，并将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作相应调整。

现将本基金修改开放期设置情况公告如下：
一、修改《基金合同》情况

章节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二部分 释义

35、开放期：指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含该日）或自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
工作日起（含该日）原则上不少于 5个工作日且不超过 10个工作日的期间。每个封闭期结
束后，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本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或赎回的，开放期为自不可
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原则上不少于 5个工作日
且不超过 10个工作日的期间

35、开放期：指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含该日）或自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
个工作日起（含该日）原则上不少于 2个工作日且不超过 20个工作日的期间。 每个封闭
期结束后，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本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或赎回的，开放期为自
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原则上不少于 2 个
工作日且不超过 20个工作日的期间

第三部分 基金的基本情况

四、基金的开放期
本基金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含该日）或

自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原则上不少于 5 个工作日且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的期间。

本基金的首个开放期为《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含该日）不少于 5个工作日且不超过
10个工作日的期间，具体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

每个封闭期结束后，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本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或赎回
的，开放期为自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原则
上不少于 5个工作日且不超过 10个工作日的期间。

本基金的开放日为在开放期内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份额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工作
日。

四、基金的开放期
本基金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含该日）或

自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原则上不少于 2个工作日且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的期间。

本基金的首个开放期为《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含该日）不少于 2 个工作日且不超
过 20个工作日的期间，具体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

每个封闭期结束后，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本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或赎回
的，开放期为自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原
则上不少于 2个工作日且不超过 20个工作日的期间。

本基金的开放日为在开放期内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份额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工作
日。

第五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
赎回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或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期，

开放期的期限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含该日）或每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
作日起（含该日）起不少于 5个工作日、不超过 10个工作日的期间，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
人在封闭期结束前公告说明。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或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

期，开放期的期限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含该日）或每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
个工作日起（含该日）起不少于 2个工作日、不超过 20个工作日的期间，具体期间由基
金管理人在封闭期结束前公告说明。

二、关于修改《基金合同》的说明
关于本次修改开放期并据此修改《基金合同》事项,我司已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已向证监会履行备案手续。本次《基金合同》修订的内容符合《基金合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的相关规定，对原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修订后的《基金合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生效。
本公告仅对本次修改事项予以说明，最终解释权归我司。 我司将于公告当日，将修改后的本基金《基金合同》登载于公司网站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

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免费长途
话费）或 020-83936999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9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汇瑞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修改开放期设置并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汇瑞 3 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期延长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以及《广发汇瑞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汇瑞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 2020 年 2 月
5 日发布的《关于广发汇瑞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
回业务的公告》, 广发汇瑞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基金代码：003746）已于 2020 年 2 月 6 日进入开放期，为满足投资人的投资需
求， 现将本基金的开放期截止日由 2020 年 2 月 19 日（含） 延长至 2020 年 3 月 4 日
（含）。

重要提示：
1、2020 年 2 月 6 日（含）至 2020 年 3 月 4 日（含）为本基金的本次开放期，即在开

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接受办理本基金份额的申购、 赎回业务，2020 年 3 月 4 日 15：00
以后暂停接受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直至下一个开放期。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开放期未赎回的份额将自动转入下一个封闭期。 本次开放期结束后，本基金将
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含）起进入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3、本基金开放期为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含该日）或自每个封闭期结束
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 原则上不少于 2 个工作日且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的期
间。 每个封闭期结束后，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本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或赎回
的，开放期为自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原

则上不少于 2 个工作日且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的期间。 本基金封闭期为自每一开放期
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3 个月的期间。

4、 本基金目前大额申购限额为 10,000 元（详见本公司 2019 年 1 月 15 日发布的
《关于广发汇瑞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业务的公
告》），具体措施如下：本次开放期内暂停投资者单日单账户通过申购超过 10,000 元（不
含）的大额业务。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合计申购本基金金额超过 10,000 元（不含），本基
金注册登记人将有权确认失败。 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5、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公司网站上刊登的基金的《基金
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文件，亦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查询或
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免长途话费）或 020-83936999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旗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
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9 日


